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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發展本系之專業特色，促使學生在某一專業上學有專精，增加

同學的競爭優勢，特訂定「弘光科技大學化妝品應用系學生專業

分組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專業主修：核心課程（必選一組）(1) 化妝品科技組，(2) 時尚美

容藝術組。 

第三條  分組說明： 

一、 凡本系四技學生（含雙主修及修習輔系）必需選擇上述專業主

修中至少一組，並修畢其所宣告主修組別的所有學分（含專業

必、選修），始得畢業。 

二、每組人數以 60人為限，超出人數由系上召開系務會議，依課程

之總成績來比序：  

       (一) 時尚美容藝術組：「精油導論與美膚實作」學期總成績佔

50％、「基礎彩妝學及實作」學期總成績

佔 50％。 

(二) 化妝品科技組：「化妝品概論」學期總成績佔 50％、「化妝

品原料學（一）」期中考成績佔 50％。 

(三) 轉系、轉學、春季班及復學學生，各組比序課程如下，若無

相關課程之成績，則經系務會議討論決議比序排列。 

時尚美容藝術組：「視覺傳達設計概論」期中考成績。  

化妝品科技組：「化妝品原料學（一）」期中考成績。  

 

第四條  分組時間： 

     一、大二下學期，大二上學期之期中考前為分組宣導期，並填寫分組

志願單，經分組審查公告後，學生仍需換組者，可有一次為限，

但需符合成績比序之規範，並以教務處公告第一次選課截止時間

之前一週申請並完成手續，逾期者不授理之。 

     二、學生如未依規定完成選填分組，則亦以成績比序之規範強制分發



組別，若分發組別不符預期，將依轉組作業方式申請轉組。 

第五條  轉組說明： 

一、可轉組一次，但需修畢轉組後該主修組別所有必選修學分，始得

畢業。（學分上限不受總學分數 128學分影響）。已申請過轉、換

組者，則不可再申請。   

二、資格： 

1.經正式修課後，因個人因素需轉組者，得提出轉組申請，且填

具轉組具結單，經導師評估，並呈系務會議審查。因個人因素

申請轉組，之後不得再申請轉回原組別，完成申請程序後，學

生當補修轉組後組別之專業必選修學分，始完成轉組之完全程

序，若未能在畢業年限內補修完全部學分而造成延畢等相關情

事，學生當自行負責，且不得要求不同組別科目畢業學分之認

證。 

2.當申請轉入之組別名額已達 60人，則需附上優良特殊表現之

有利審查佐証資料，並經面試作業審查通過後使可轉組。    

三、申請時間：以教務處公告該學期第一次選課截止日之前一週申請

並完成手續，逾期者不授理之。 

第六條  專業主修中之專題研究（製作）的指導老師選取、題目選擇、分

組限制、專題論文／成果呈現格式及其他相關辦法另行訂定施行

細則。 

第七條  分組初選單：格式另行訂定。本辦法公告後即刻實施。 

第八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 95年 5月 11日系務會議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99年 12月 16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年 09月 02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年 12月 27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年 04月 25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年 08月 26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3年 05月 15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3年 05月 29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年 04月 20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年 11月 12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